
证券代码：60337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时尚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44 

转债代码：113575         转债简称：东时转债 

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东方时尚”

或“子公司”）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时尚”或“公司”）本次为云南东方时尚提供担保的最高额为

人民币 3,000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，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

为 0万元。 

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云南东方时尚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2023 年 6 月 27 日，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圆通支行签署了《最高

额保证合同》，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债务人云南东方时尚提供最高额 3,000

万元的保证担保。云南东方时尚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（二）已经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3 年 4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

三十四次会议，2023 年 5月 12日，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分别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 2023年度为合并范围

内的全资、控股子公司（含子公司之间互保）提供不超过 6.5亿元的担保额度，具



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、2023 年 5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

露的《东方时尚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3-022）、《东方时尚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4）。本

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，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别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剑云 

注册资本：36,000 万元 

住所：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嵩明职教基地文苑路 9号 

经营范围：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（大型客车 A1：10辆，中型客车 B1：2辆，

大型货车 B2：30辆，小型汽车 C1：527辆，小型自动挡汽车 C2：32辆，残疾人专

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C5：1 辆）；普通三轮摩托车 D：10 辆，普通两轮摩托车 E：

10辆，轻便摩托车 F：10辆）陪驾、汽车租赁；不动产租赁；广告设计、制作、代

理、发布；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（客运）、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（货

运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与公司关系：云南东方时尚系公司直接持股 61.43%的控股子公司，现有股东结

构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（%） 

云南东方时尚驾

驶培训有限公司 

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61.43 

云南和众聚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普通合伙） 18.33 

昆明都市车迷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7.56 

嵩明和众创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普通合伙） 2.68 

 



云南东方时尚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，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期间/截止日 
2022 年度/ 

2022年 12 月 31 日 

2023年 1-3 月/ 

2023年 3月 31日 

总资产 38,875.35 40,277.73 

负债总额 22,993.55 24,710.96 

净资产 15,881.80 15,566.77 

主营业务收入 5,771.68 1,341.59 

净利润 -1,171.21 -315.03 

截至目前，被担保人云南东方时尚资信状况良好。被担保人云南东方时尚不存

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圆通支行签署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主要内

容如下： 

（一）被担保人/债务人：云南东方时尚 

（二）保证人/甲方：东方时尚 

（三）债权人/乙方：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圆通支行 

（四）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（五）担保金额：不超过人民币 3,000万元 

（六）保证担保的范围： 

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、利息、逾期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、汇率损失（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）以及鉴定费、评估费、拍卖

费、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公证费、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

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。 

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，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，但不计入《最

高额保证合同》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。 

（七）保证期间：三年 



（八）反担保情况：云南东方时尚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四、对外担保累积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积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,816.40万元，全部为对全

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.69%。公司及子

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23 年 6月 27日 

 


